
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支持各项业务

加快发展的实施办法

为适应当前新形势海关特殊监管区发展需要，形成综保

区全面开放新格局，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制高点，构建开放型

新经济试验区，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和《长春经济技

术开发区促进经济发展若干意见》，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旨在支持企业充分利用综合保税区功

能发展保税加工、仓储物流、国际贸易等重点产业，同时鼓

励企业开展“保税展示交易”、“保税融资租赁”、“保税维修

检测”等创新业务。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综保区工商注册、税务登记、

海关备案、数据统计，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及其他经

济组织。

第三条 区内加工贸易类企业，自企业达产经营年度起，

经管委会认定，年出口额达 500 万美元以上，予以资金奖励，

额度按企业当年区域综合贡献度的 80%计算，每户企业奖励

年限不超过 3 年。

第四条 综保区注册仓储物流类企业，在围网内从事货

物运输、仓储、装卸搬运业务取得的收入，经管委会认定，

年营业额达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予以资金奖励，额度

按企业当年区域综合贡献度的 30%计算，每户企业奖励年限



不超过 3 年。

第五条 综保区注册，利用保税功能开展跨境电商、展

示交易、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研发测试、检测维修、服务

外包、数据存储、技术引进、期货交割、仓单质押为主营业

务的企业，经管委会认定，自开展首单业务当年起连续 3 年

每年予以资金奖励，额度按企业当年区域综合贡献度计算，

第 1 年全额，第 2 年按 80%计算，第 3 年按 60%计算。

第六条 综保区注册加工贸易类、国际贸易类、仓储物

流类企业，租赁综保区厂房（或仓库）进行生产经营，租期

在 5 年(含）以上，且经管委会认定，年进出口额保持在 500

万美元以上，自企业达产经营年度起连续 3 年免收租金，免

租期结束后的 2 年实行租金减半政策（物业、供热、消防设

施维护费用正常收取）。

综保区注册，利用保税功能开展跨境电商、展示交易、

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研发测试、检测维修、服务外包、数

据存储、技术引进、期货交割、仓单质押为主营业务的企业，

租用综保区办公室、厂房（或仓库）开展经营活动，经管委

会认定，年进出口额不低于 50 万美元，自企业经营年度起，

视情况分别予以 1 年、2 年、3 年免收租金，免租期结束后

的 2 年实行租金减半政策（物业、供热、消防设施维护费用

正常收取）。

第七条 重点支持融资租赁企业发展。综保区注册，实



缴注册资金 1.7 亿元人民币（含）以上，经管委会认定，开

展保税融资租赁业务，且年进出口额 500 万美元以上的融资

租赁企业，按其实缴注册资金的 1%予以落户奖励。对每户企

业奖励总额不超过 1500 万元人民币。

总部未注册在综保区的外部企业因业务需要在综保区

设立特殊项目子公司(SPV),待实际业务开展后按每户 3万元

人民币的标准予以奖励。

经管委会认定，年业务规模达 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

且年度纳税总额进入综保区同业前 10 名的融资租赁企业，

对企业高管和个人股东（由企业自行选择提供名单）按个人

当年区域综合贡献度连续 3 年每年给予全额资金奖励。

综保区注册企业，发起行业协会，或与高校、政府等部

门组建融资租赁创新服务基地或金融培训中心，在综保区开

展信息交流、行业论坛、专业培训、项目对接等活动，经管

委会认定，连续 3 年每年分别给予企业、协会 10-50 万元人

民币的资金补助。

第八条 支持符合条件的发起人在综保区设立股权投

资基金、民营银行和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含分支机构），

经管委会认定，予以基金发起人或银行机构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人民币资金奖励。

第九条 支持企业推动综保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或地区建设经贸文化交流中心，与国内口岸、自贸区、海关



监管区域搭建交流合作平台，经管委会认定，予以企业在中

心或平台建设费用方面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补

助。对合作项目在综保区产生的报关、检验检疫、查验、装

卸费用予以资金补助，每户企业补助总额不超过 200 万元人

民币。

第十条 支持综保区注册企业，利用综保区肉类、水产

品、整车等特殊商品口岸功能开展业务，经管委会认定，对

特殊商品进出综保区产生的报关、检验检疫、查验、装卸费

用予以资金补助，每户企业补助总额不超过 200万元人民币。

第十一条 支持国内、外车企在综保区注册，以新公司

为收货人从综保区口岸进口汽车，经管委会认定，按照每辆

2000 元人民币予以资金奖励；对全年进口超过 1000 辆的企

业，按照每辆 3000 元人民币予以资金奖励。对企业在综保

区开展 CCC 认证、口岸检测业务的，按实际产生费用予以 30%

补助，每户企业奖励资金（含补助）总额不超过 2000 万元

人民币。

第十二条 对符合综保区产业发展并利用保税功能，进

行重大投资的购地类项目，包括加工贸易、国际贸易、服务

贸易、检测研发类项目，经管委会认定，自企业达产开始经

营年度起，连续两年实现年进出口额 1000 万美元以上，参

照经开区对重大工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予以奖励的办

法，相应支持标准上浮 50%执行，对上述项目中实际发生线



上交易平台建设、广告媒体推广费用的，经管委会认定，予

以资金补助，额度最高不超过企业获得固定资产投资奖励额

度的 10%。奖励资金分两年支付，每年支付 50%。

第十三条 同一企业可同时适用资金奖励和租金减免政

策。兑现资金奖励（不含租金减免）原则上以企业当年缴纳

税收的区级留成部分为限（第十二条重大项目除外）。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管委会综合

处负责解释，并牵头办理兑现，区审计局、区财政局负责具

体兑现事宜。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若国家、省、市

颁布新法律法规或出台新政策限制本办法上述奖励政策，以

上位法规定为准，违反上位法限制性规定的部分停止实施。


